沂源县人民路小学
承担小学学历教育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主项内容
	实施小学阶段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小学学历教育

	事项主项依据
	《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行）》（鲁教基字【2007】20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教务处

	
	配合科室
	

	其他配合部门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办公电话
	0533-7675330

	
	主办人员及手机号
	任涛
	15069306366

	服务能力
	学校积极开展教师培养，学校现有教职工36人。学校建有图书馆、功能室、体育馆等基础设施，满足教学需要。

	保障手段
	以人为本，全面发展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上年度工作成效
	

	备  注
	


承担小学学历教育流程图












沂源县人民路小学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主项内容
	围绕 “修身立德，育人成才”的校训，从孩子的天性出发，发掘其潜力，让每一个孩子存善于心，培养有善文化底色、向善向上的阳光学子，实现培养一个好孩子带动一个好家庭，促进一个和谐社会的共同追求，激励师生择善而行，日臻日善，永不停息，止于至善。构建并实施学校德育体系和主题班会体系，通过开展学生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艺术节、体育节和学生社团等活动，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构建三位一体的家长委员会工作体系，加强家校沟通，使学校、年级、班级三级家委会有效融入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合力培育全面发展的学生。

	事项主项依据
	1.《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办学基本规范》（鲁教基发〔2021〕2号）；2.《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试行）》（鲁教基字〔2007〕26号）；3.《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工作的意见》（鲁教基字〔2011〕19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德育处

	
	配合科室
	各年级组

	其他配合部门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办公电话
	0533-7675334

	
	主办人员及手机号
	崔霞
	13505332299

	服务能力
	学校现有12个教学班，有一支师德高尚，管理经验丰富的班主任队伍。德育处有管理干部5人。学校积极搭建家校共育舞台，各个年级均成立了家长委员会。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上年度工作成效
	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学生们的各方面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备  注
	


学校学生发展管理

学校学生发展管理流程图










                                 

沂源县人民路小学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主项内容
	学生提出困难申请，由班级、年级、学校组成三级评审机构予以认定、审核，最终张贴公示通过审核的学生名单并进行资助。对扶贫办民政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等学生审核确认后免书本费、作业费。对于提出困难补助申请的学生审核确认后进行社会资助和校内资助。力争确保困难学生可以得到各级资助。

	事项主项依据
	《淄博市财政局淄博市教育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淄财科教[2020]1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资助中心 、德育处

	
	配合科室
	各年级组

	其他配合部门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办公电话
	0533-7675334

	
	主办人员及手机号
	崔霞
	13505332299

	服务能力
	学校设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有专职工作人员1名，不断强化对班主任培训，学生资助工作运行规范，实现了精准资助，服务质量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充分肯定。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上年度工作成效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受到了各类资助帮扶

	备  注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

学校学生资助事项流程图














凭入学通知申请（报到）








收取材料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正的内容，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变更











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





不予受理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教育评价





发放毕业证书


符合条件的，即时发放证书





凭入学通知或学生证申请








参加学校教育培训








德育处进行审核及教育评价





形成完整文件并存档





制定学生发展规划





申请








收取材料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正的内容，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变更











受理


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受理





不予受理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审核


完成申请材料的审核、公示





业务办理


 相关处室负责办理业务





存档


 处室将材料进行存档








